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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至四十三年五月間，泰北地區游擊部隊（前雲南反共救國軍）奉命區

分三批撤回台灣，並同時撤銷「雲南反共救國軍」番號，而部分熱血青年不願撤回台灣之

官兵約四千餘人，繼續在異域為反共復國大業犧牲奉獻，但爾等均未獲得政府任何補助與

照顧。 

二、民國四十三年九月該等人員歷經隱藏和發展後再度獲得政府承認，並重新授予「雲南反共

志願軍」的新番號，總部設置金三角地區，緬境—江拉，指揮官為柳元麟中將，此期間政

府除主、副食費、服裝費、醫藥費及彈藥費外，並無薪餉之費用，官兵生活困苦萬分。 

三、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台海發生金門砲戰，該游擊部隊為策應台海砲戰同時發動「安西計劃」

進軍雲南、西雙版納地區，期以軍事手段，製造西南動亂，初有所獲，後因共軍增援，該

軍不敵，傷亡數百人，彈盡糧絕，而撤回緬甸山區基地。 

四、民國四十八年時任國安會副祕書長蔣經國先生，率國防部高級將領等多人，親自深入邊區

視察，了解反共軍之實狀，並於四十九年指派特戰部隊夏超將軍率領幹部蒞游擊區支援游

擊部隊發展與訓練。 

五、民國四十九年該游擊部隊人員擴充迅速，所佔領的區域勢力範圍比台灣大很多，官兵士氣

高昂，也因此被中共及緬甸軍視為眼中釘，並共組聯合部隊，一方面對該游擊部隊發動全

面陸、空攻擊，另一方面要求緬甸政府展開外交策略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我政府在國際壓

力下隨即經由蔣經國先生和美軍在台代表克雷恩將軍主導下，並取二人名字之一字「國雷

」為名，自民國五十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十日以國雷案演習之名，由泰國清邁機場先後

數個梯次接運回台灣。 

六、滇緬邊區反共游擊部隊的活動時間，距今已時隔五十餘年，當時正當國難當頭，官兵們齊

赴國難，絲毫未對薪餉之有無掛懷在心，然而時至今日，我國之經濟建設已突飛猛進，政

府對當年二二八事件或因冤獄受害者均可以給予數以百萬的賠償金，因此，依社會公平正

義的原則，對我等官兵當年未領薪餉一案，亦請政府專案交由國防部以情以理研處，以慰

多年出生入死官兵及眷屬心靈。 

七、本應依民國五十年—國雷案撤台官兵所核定的階級，並比照目前國軍官兵薪餉給與標準辦

理（所需經費約新台幣二十二億左右），為考量政府財政支出龐大，中華民國國雷協會近

期經理、監事決議，函請國防部補助新台幣壹億元，興建紀念館，使這群曾經為國犧牲奉

獻的老榮民及眷屬，獲得心靈上的撫慰。 

（五）本院趙委員天麟，針對目前台灣國內的兒童醫院層級相當低，僅

設立於台大醫院下轄的兒童醫療院所，且兒童醫院並不普及，目

前多為醫療院所底下的小兒科部，雖名為兒童醫院，卻無兒童醫

院之實，故本席認為未來應設置國家級兒童醫學中心，提供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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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疾病的研究與照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台灣對兒童、青少年的醫療努力仍不足，資源也漸趨邊緣化，例如台灣有一二○個鄉

鎮沒有小兒科醫師，婦產科醫師的年齡也出現明顯斷層，且台灣兒童的死亡率、重病率高

於許多國家，令人憂心。 

二、雖然目前台大醫院設有兒童醫療中心，但附屬於台大醫院，層級和資源都較低，相較於中

國大陸、日本、美國等都設有國家級兒童醫院，台灣顯然落後世界許多，政府應儘快成立

國家級兒童醫院，讓醫護人員放心投入兒童疾病研究，澈底關照兒童健康需求，也能進一

步帶動兒童醫療品質提升，解決兒科、婦科醫療資源缺乏問題。 

三、1995 年台灣嬰兒死亡率為 7.5/1,000，而目前已提升到 4.5/1,000，惟聯合國千禧年目標為

2.5/1,000，日本、韓國等鄰近國家皆已將近達到目標值，相較國內台灣死亡率仍高，出生率

又偏低之內外交攻下，政府儘快成立國家級兒童醫院，投入兒童病理研究，提升兒少就醫

品質，並且考慮到區域平衡，於各地區設立兒童醫院，健全兒童病理照護服務，特此提出

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予以書面回覆。 

（六）本院趙委員天麟，要求衛生署在未來組織改造時，應設置關注兒

童及少年福利之專責單位，統整兒童及少年的健康福利等相關政

策推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993 修訂通過的兒童福利法明文規定，中央設立兒童局掌管全國兒童福利業務，而組織改

造後，為因應組織整併，目前草案中並無設置兒童及少年福利專職機構，此舉，將會弱化

兒童福利推動業務，其屬於兒童及少年福利之組織位階將一併降格，長期來看，悖離世界

潮流，不利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推動。 

二、近日幾則新聞事件顯示，許多家長都把兒童視作自身的財產，當作家庭的附屬品，當家長

面臨困境時，兒童就成為最大的犧牲品，整體社會應該正視此一問題，把兒童視作獨立個

體，而非家庭的財產、附庸，於此，中央更需要獨立專責的機構，負責兒童及少年福利的

推動。 

三、總統大選前，台灣兒童及青少年健康聯盟召開全國兒童少年國是會議，正式建言馬英九總

統應設置兒童專責機構，但政院版衛生福利部的設立，卻大開兒少福利倒車，兒少專責機

構未列入衛生福利部的組織架構，故要求未來因組織改造成立的衛生福利部，應設置兒童

及少年福利署，以專責機構關注兒童、少年專屬的健康、福利等問題。特此提出書面質詢

，請行政院予以書面回覆。 


